
1 

商务部关于商业保理试点有关工作的通知 

（商资函[2012]419号） 

 

天津市、上海市商务委： 

 

根据《商务部财政部人民银行银监会保监会关于推动信用销售健康发展的意见》（商秩

发[2009]88号）、《商务部关于进一步推进商务领域信用建设的意见》（商秩发[2009]234号）

等文件精神，为积极探索优化利用外资的新方式，促进信用销售，发展信用服务业，同意在

天津滨海新区、上海浦东新区开展商业保理试点，探索商业保理发展途径，更好地发挥商业

保理在扩大出口、促进流通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支持中小商贸企业发展，现就开展商业保理

试点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试点内容 

设立商业保理公司，为企业提供贸易融资、销售分户账管理、客户资信调查与评估、应

收账款管理与催收、信用风险担保等服务。 

 

二、试点工作要求 

（一）建立工作机制。试点地区商务主管部门为商业保理行业主管部门。主管部门应分

别会同天津市、上海市人民政府相关部门和滨海新区、浦东新区人民政府加强沟通协调，建

立工作机制。 

（二）加强准入管理。商业保理公司的投资者应具备开展保理业务相应的资产规模和资

金实力，不得以借贷资金和他人委托资金投资，有健全的公司治理结构和完善的风险内控制

度，近期没有违规处罚记录。 

申请设立商业保理公司，应当具有与其业务规模相适应的注册资本，拥有具有保理业务

运营管理经验且无不良信用记录的高管人员。应建立开展保理业务相应的管理制度，健全相

关业务流程和操作规范，定期将业务开展情况报主管部门。 

（三）规范经营行为。开展商业保理原则上应设立独立的公司，不混业经营，不得从事

吸收存款、发放贷款等金融活动，禁止专门从事或受托开展催收业务，禁止从事讨债业务。

鼓励各类商业保理公司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健康发展的意见》（国发

[2012]14号）精神，面向中小微型企业提供服务，积极开展国际和国内保理业务。 

（四）健全监管制度。试点地区商务主管部门要健全工作机制，牵头制订商业保理管理

办法和指导性文件，建立日常监管机制，指导商业保理企业积极开展行业自律，并定期将试

点情况报商务部。 

 

三、试点工作安排 

请试点地区商务主管部门根据上述要求制定试点实施方案，于 15 个工作日内书面报商

务部，由商务部组织评审后正式施行。试点工作中遇到相关问题，请及时与商务部（外资司、

市场秩序司）联系。 

 

 

商务部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七日 


